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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一些思考 

 

张晓鹏
*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保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日益引起从上到下各

方关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评估是保障高校教学

质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教育部组织

实施的首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以下简称“高校本科教学评

估”）即将结束，第二轮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即将开始，有关方面正在认真研制相

关方案。现行评估方案包括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

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和教学效果等 7 项一级指标、19 项二级指标、

44 个观测点，另外还要考察特色项目。评估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四种。2003-2006年，上海共有 15所高校参加评估，其中评估结论为“优秀”

的 14所，“良好”的 1所。对于近年来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各方人士的评

价大相径庭。我们认为，首轮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对促进高校总结办学经验、规

范教学管理、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本科教学在学校中的地位等的确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①全国一统由教育部组织有关高校专家“自上而下”进行具体到试卷样式和

批改规范等细节的评估，不仅行政色彩、“运动”色彩浓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

于政府职能转变，损害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教师的学术自由，对促进学生学习

质量的提高没有多少实效，而且易陷入“就教育评教育”的误区，不利于正确反

映社会的需求； 

②用同一尺度（评估指标体系）衡量不同办学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

具有较大的不可比性和相对不公平性，并且弱化了各高校的传统和特色； 

③评估内容过于复杂、评估的不少指标可测性差（44个观测点中 28个无法

量化）、评估周期过短（所有学校 5年一轮）、少数评估“专家”（大多为带“长”

字号的“教授”）疲于奔命、和评估分等结果的极不合理（上海 93%、全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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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被评为“优秀”）等，不仅使得评估质量引人质疑（有人称之为“自欺欺

人”），难以激发高校追求进步的动力，难以孕育有效的改进行为，而且使高校将

主要精力放在硬件建设上，浪费了不少本来就很稀缺的教育资源（许多学校为了

“迎评”搞“形象工程”，评估专家到校后为每一位专家配备一位“联络员”，等

等，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很大，高教界普遍反映是“劳民伤财”），干扰

了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导致出现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专家也明知作假但

知道许多学校都这样只好“装糊涂”），败坏了学风（对高校学术不端的风气起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国内外高校的评估实践与理论，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①优先开展专业评估。由于评估技术和评估专家队伍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目

前开展大规模的院校整体水平评估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英国等国是在学科专业

评估的基础上对高等学校整体进行评估，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由于高等院校教

育质量源自各个专业教育质量，各高校同类专业之间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目前这

方面的评估技术也较为成熟，评估专家的遴选和培训相对较为容易，因此，在院

校整体评估之前开展专业评估，不仅有利于国内外相同专业的比较、竞争与合作，

也有利于提高院校整体评估水平。而且，重点开展专业评估，更有利于加强学科

建设，以学科发展带动整个学校发展，更有利于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各行业的联

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②对众多高校进行分类评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办学目标不一，

面临的问题不一，只有强化分层分类指导，采用不同的评估标准，才能切实促进

高校准确定位，办出特色。至少可以将高校分为新建院校、一般院校和重点大学

等几类，还可以按学校主要学科类型分类，评估的内容（指标内涵及权重）、方

法和结果都应有所区分，以避免将全国的高校办成一个模式。 

③对部分学校采用认证性评估。认证性评估是保证办学基本条件和教学基本

质量的合格性评估，等级评估是区分优劣的评估，前者相对简便后者相对复杂，

将这两种评估方式结合，可能会产生较好的评估效果或意义更大。建议对新建院

校、重点大学恢复以前类似认证的“合格评估”，以避免盲目追求“优秀”的负

面影响。 

④简化评估内容。要根据教学质量的内涵抓住评估重点。如果将本科教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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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服务产业，那么学生以及用人单位就是这种服务的“顾客”，他们对高校

教学质量如何最有发言权。可以用两个每年全国同步取样的问卷调查（可按当年

在校学生和毕业生的 5%抽样）来替代现有的很多指标的评估：一个是学生满意

度调查，一个是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可以说明很大的问题。

现行本科教学评估成本很大，简化评估内容还可以节约评估成本。 

⑤改进评估技术和方法。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对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信度的制约

作用明显。要积极使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优化评估指标，因为教学

质量的高低最终要看学生这个主体学习的质量，故应建构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估指

标体系。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的交互性和网络资源共享性为评估者

提供了一个以电脑技术、多媒体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以个人自主的个别化评

估和交互式集体合作评估相结合的主要评估模式。要建立各级高等教育管理信息

数据库及相匹配的网络系统，该系统应该包括高校办学过程与状态数据库、毕业

生就业信息数据库以及社会用人部门的信息网络系统，并对社会开放，这样既可

在评估中通过多渠道收集信息，又能使教育评估工作高效便捷，避免冲击学校正

常工作秩序，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度，同时还可以增加社会对高校的了解和监督。 

⑥延长评估周期。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国家，主要由

六大区域性认证组织负责对所属区域内的高等学校进行整体评估，这种认证的合

格有效期一般为 10 年。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对各所学校整体的评估每

7年进行一次，同时每年选定一个专题对所有国立大学进行普遍的评估。以色列

每6年对高等学校各专业进行一次评估，每 8年对各高等学校整体进行一次评估。

我国的高校数比以色列、日本等国要多出很多，5年一轮由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

进行评估时间上显得非常匆促，影响了评估质量。可以高校第一次设立本科专业

为建校年份，对建校历史在 10 年内的新建院校 5 年评估一次，对建校历史在

11-49年的高校 8年评估一次，对建校已有 50年以上历史的高校 10年评估一次。

不要五年一轮的运动式做法，而应由学校申请评估（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包括

让高校自主、自愿选择评估的权利），认证或评估结论在若干年内有效，然后再

开始新一轮评估（对单个学校而不是对全国所有学校而言）。 

⑦积极推进再评估。再评估是对已经结束的教学评估活动的评估，是提高评

估质量、维护被评估学校的合法权益、有效达成评估目标的重要环节。开展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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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就是要加强对评估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提高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使评估结果

具有权威性，发挥评估应有的作用。 

⑧上海应向教育部积极争取下放一些评估的权力，以便使上海的评估环境更

为宽松、有效。由于评估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由教育部一家来评估全国这么多高

校实在是其力不能及。美国目前除了评估各种专业学科的认证机构外，还有六大

区域性认证组织。我国也可以分地区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评估专业机构，并且

这些评估机构今后可以进行市场竞争。目前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和上海市教育评估

协会高等院校委员会力量相对较强，可以相应地转型为这样的机构，不仅可以负

责上海市高校的评估，而且可以由教育部授权负责华东地区或更广大地区的高校

的评估。由评估机构派往各校的评估组成员不仅应有教育评估专家和高校各学科

教学专家（目前的评估组成员中校长、处长太多，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

而且由于他们的行政身份和社会关系使他们的评估立场难以相对客观，容易导致

评估结果产生偏差，建议大幅度减少此类人员在评估组中的比重），而且还应有

一定数量的用人部门代表和学生代表，以充分反映学生和社会的心声。 


